核能研究所研究發展成果申請專利及維護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91年3月8日發布施行

中華民國91年7月11日第一次修訂

中華民國96年12月12日第二次修訂
中華民國99年10月26日第三次修訂
中華民國101年2月10日第四次修訂
中華民國104年5月26日第五次修訂
中華民國105年8月24日第六次修訂

中華民國106年10月11日第七次修訂
1、 核能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為鼓勵本所人員及計畫執行單位進行創作發明，保障本所研究發展成果取得專利權利，並推動本所合法取得專利之管理與運用，依據「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27條規定，訂定「核能研究所研究發展成果申請專利及維護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2、 本要點所稱專利，係指專利法第二條之發明專利、新型專利、設計專利及依各國法令規定之專利權。

3、 本要點所稱本所人員，包括本所編制人員、聘用人員、約僱人員、研發替代役人員及專業支援人員。
本要點附件所稱申請人係指發明人或創作單位提出專利申請之人員。
4、 本所人員於職務上所產生之研發成果，除與所外單位合作研究時依合約規定外，其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均歸屬於本所。
5、 職務上所完成之研發成果，由該完成之本所人員與計畫執行單位為發明人與創作單位。
發明人或創作單位於提出專利申請前，應先自行檢索專利公報或其他專利文獻資料，確定該創作發明符合申請專利要件並具有運用價值，且不得有專利法規定限制申請專利之情形。
6、 發明人或創作單位應依本所專利管理系統(如附圖一)申請專利，並填寫基本資料及專利構想書（如附表一），依序進行綜計組格式審查，由副所長指派三位專業審查委員進行審查(如附表二)，再陳所長或其授權人員核示。
上述專業之審查委員，由綜計組統籌簽請所長核定聘任或派任之。
7、 綜計組接到系統通知所內核可之專利申請後，依專利管理系統申請流程(所外流程)（如附圖二），列印委託通知單交由簽約之專利事務所辦理，委託之專利事務所應於期限內撰寫專利說明書，完成之專利申請書及專利說明書經發明人確認後，由專利事務所代向國內外專利專責機關提出申請。
發明人或創作單位應配合專利申請程序，提供補充或修正必要之資料、說明書或圖示。
8、 專利申請案有不予專利或受到異議之情形，發明人或創作單位得申請再審查或提出答辯等救濟程序。
前項救濟程序之申請，應經單位主管同意。但第3次以上之救濟程序，應依專利核駁答辯申請流程（如附圖三），填寫「核能研究所申請中專利之核駁答辯申請評估表」(如附表三)提出申請，並由副所長指派一位專業審查委員審查，經所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9、 專利申請案經再審查不予專利確定，或發明人及創作單位未於法定期限內提出再審查理由書，應由創作單位簽請所長核准結案。
10、 向需繳納專利維持費用國家 (例如:歐盟體系國家)申請專利之案件，自第三年起，綜計組應通知發明人或創作單位，依據專利維持申請流程（如附圖四），填寫「核能研究所專利維持申請評估表」(如附表四)，依序進行單位審核、由副所長指派一位專業審查委員審查，經所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前項申請案件，應逐年評估有無繼續維持申請之必要。
11、 經取得國內或其他國家之專利權達五年以上，美國專利權達七年以上，由綜計組通知發明人或創作單位依據專利維護流程（如附圖五），填寫「核能研究所專利權繼續維護評估表」（如附表五），依序進行單位審核、由副所長指派一位專業審 查委員審查，經所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可後，持續辦理專利維護作業。但有技術移轉、技術服務運用之專利權，由創作單位檢附專利運用資料，不再此限。
專利權之使用年限以五年為原則，但得視實際情況專簽調整之。
經核定專利已不具有運用價值之專利權，由綜計組簽奉核可後，於本所所外網頁發布專利讓與之公告，經三個月內無人請求受讓時，應陳報主管機關核准後，停止繳納維護費用，並歸檔銷案。

12、 審定應予專利之申請案，發明人或創作單位應注意查閱審定書及專利公報載述之內容，如發現錯誤，應即通知綜計組轉知專利事務所代為申請更正。
13、 國內外專利專責機關核發之專利證書，綜計組負保管之責，並應將專利證書電子檔上傳至專利管理系統。
14、 專利申請書有漏列發明人或內容須更正之情事時，關係人得填具「核能研究所專利貢獻人員漏列補正申復表」(如附表六)，檢附佐證資料(實驗紀錄簿、期刊報告、其他足資佐證其貢獻之文件)簽陳核定後，向綜計組提出申復補正。若已完成登記之專利，亦須完成上述申復程序，由綜計組委託之專利事務所，向國內外專利專責機關申請更正。

15、 申請及維護國內外專利權所需之各項費用，由發明人原所屬計畫/單位在相關計畫或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補助計畫業務費或設備及投資項下支付，綜計組於收到請款收據後辦理結報。

16、 本所取得之專利權係屬於本所之財產，取得專利時會請秘書室登錄列管，並由創作單位負責維護之責，不隨發明人調任或轉換單位而變動。
附圖一
專利管理系統申請流程 (所內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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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專利構想書
申請日期：YYYY/MM/DD                         表單編號(Number)：_______________
	1.專利提案名稱
	(中  文)
簡短明確的表示與專利內容相符之名稱。

	
	(English)
中、英文之意譯名稱需一致。

	2.專利申請名稱
	(中  文)
簡短明確的表示與專利內容相符之名稱。

	
	(English)
中、英文之意譯名稱需一致。

	3.專利類別
	□發明(Invention)  □新型(Utility)  □設計(Design)

	4.發明人
	範例:
所內/外
單位
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
E-mail
權重比例
♁
所內
綜計組
李○○
XXX
XXXX
XX@XXX
50%
所外
○○大學
邱○○
ZZZ
XXXXXXX
YY@YYY
50%


	5.本申請案之聯絡人
	單位
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
E-mail
♁
綜計組
李○○
XXX
XXXX
XX@XXX


	6.委託事務所
	採用下拉式選單去挑選當年度與本所簽定開口合約之事務所(依每年的簽約廠商不同而有變動)
當滑鼠游標移到該事務所上面時，可以顯示出一個浮動視窗，顯示該事務所

	7.優先權文件
	優先權日期:             
優先權國別:             
優先權號碼:             

	8.合作單位
	本專利是否有合作單位 □有♁    □無    ♁合作單位名稱:                                        

♁適用專利權協議書，請參考附件
♁並請上傳專利權協議書至附件資料
(♁代表有勾選才會帶出下一個題目，沒有勾選就不會跑出下一個題目)

	9.申請國別與理由
	 □ 中華民國(TW)  □美國(USA)   □日本(Japan)  □歐盟(EP)       □ PCT  □其他國家：     
申請歐盟專利欲實施專利權之國別：                      (設定如果有勾選歐盟專利，則該欄位一定要填，想要用下拉式選單，可以複選國家。)
(1) 為何申請該國之詳細理由，請條列詳述。
(2) 本案之技術或產品預估在該國之重要性(市場佔有率、產品之競爭成本……)。
(3) 申請該國是否有現存或潛在之競爭優勢？
(4) 其他有利申請該國之因素 (如有技轉/合作廠商支持或對象……) 。
   敬請務必填寫上述欄位，申請國別理由是專業審查的重點項目之一。

	
	補充說明：
1. 歐盟取得專利權之後，必須再進入各國登記，才能正式在其國境內生效，所以專利年費繳交是每年/每國，請務必於申請歐盟專利時填寫將來想要在哪幾個國家實施專利權。
2. 請於申請專利時想清楚要佈局的國家別，不要有遺漏；申請國別是屬於審查委員的審查項目之一，應於申請專利時一併考慮清楚，以利審查委員審查。

	10.本申請案是否已公開？
	公開狀況
	( 已公開，公開日期：                     
( 尚未公開，預計公開日期：                     
( 不公開

	
	公開方式
	如勾選(已公開，公開日期：或 (尚未公開，預計公開日期：
請註明公開之方式（請在適當空格內勾選）(設定如果有勾選下方任一欄位才會帶入第三欄之後相對應的欄位讓申請人填寫。)
□學術論文、期刊文章發表    □學位口試
□計畫期中或期末報告        □政府主辦認可之展覽會
□學術研討會發表            □其他(各類電子報、年報、網路公佈)
· 學術論文、期刊文章發表、學位口試、計畫期中或期末報告、學術研討會或公開場所發表之簡報、各類電子報、年報、網路公佈等皆視同公開，會導致新穎性喪失。 
· 為維持申請專利內容之新穎性，請勿在申請前，以上述形式公開發表相關內容。若已先行發表，請檢附已發表之相關文獻給事務所參考，並註明其發表日期及與專利內容之相關程度。

	
	學術論文、期刊文章發表
	出版或公開日期：
期刊/論文名稱：  
冊數/頁次：
網址：

	
	學位口試
	口試日期：
論文名稱：
口試委員人數：          其他與會人數：
所有與會人士(含口試委員)是否簽訂保密契約：(是；(否
如勾選(是，請附上保密契約影本。

	
	計畫期中或期末報告
	提交日期：
公開日期：
主辦單位：

	
	政府主辦認可之展覽會
	參展或洽談日期：
展覽或廠商名稱：

	
	學術研討會或公開場所發表
	研討會名稱:
研討會日期:
發表方式: 

	
	其他公開

	公開日期：
公開方式：


	
	補充說明：
1. 我國專利法：凡可供產業上利用之發明，無下列情事之一者，得依本法申請取得相關專利：(1)申請前已見於刊物或已公開使用者。(2)申請前已為公眾所知悉者。
2. 本案申請前，因為有(1)研究、實驗(2)陳列於政府主辦認可之展覽會者、及(3)非出於申請人本意而洩漏者等情事，其事實發生之日起十二個月內申請者，不受上述第一項各款規定之限制。
註：各國專利權責機關皆有類似之寬限期規定，實際申請作業上，除了台灣與美國申請案外，其他國家之申請案一般都有較嚴苛之寬限標準。不建議申請前，先發表技術。


	11.檢索關鍵字、檢索策略、資料庫
	請列出檢索關鍵字以及檢索策略
(ex: (太陽能電池OR solar cell) AND ( Si OR矽)…….)
請列出在那些資料庫進行檢索(ex: USPTO、TIPO、EPO、WIPO、SIPO…etc)
*至少要檢索中華民國、美國專利資料庫，如果有另外申請其他國家，需要額外檢索該國專利資料庫


201244128

		2012/11/01

		
	能增加光電流收集效率的太陽能電池結構
	TW
	I427807

	2014/02/21

		
	Sutureless vascular anastomosis connection
	US
	2012/0123456 A1

	2012/05/17
		
	Light emitting diode linear light for machine vision

	US
	8152347 B2

	2012/04/10
	

	

	
	2.
	相類似技術或其他已發表之文獻(similar technology or literature)：
(1).目前是否有相近似之技術或發明被公開或發表於刊物、會議、公開之展覽會等。
(2).請就該類似技術，註明其已公開發表之時間、場所、出處。
(3).引述非專利文獻者，註明該文獻之名稱、公開日期及詳細出處
文章名稱
期刊名稱
卷數
公開日期
技術特性差異
網路上的隱私權問題
資訊法務透析
10
1996/10/01


	
	3
	習知技術之說明及其缺失(description of the prior art and the defect)：
習知技術內容及其缺失之簡單說明。


	13.本申請案之特色
	1.
	本申請案之發明領域及創作目的(field and purpose of the invention)：

	
	2.
	本申請案所欲解決之問題及其技術特點(advantages of the invention)：


	14.創新種類
	□ 劃時代及/或顛覆性的技術創新
□ 解決長期存在問題的突破性技術創新
□ 依循產業趨勢所必需的技術創新
□ 一般性的改善或改良的技術創新
□ 增益產能及設施機能的技術創新

	15.技術與功效
	屬於什麼樣的技術分類？
主要技術分類                                                   
次要技術分類                                                   
次次要技術分類                                                 
產生的功效1                                                   
產生的功效2                                                   

	16.可能應用之範圍
	1.
	可能應用之產業(applicable industries)：


	
	2.
	可能應用之產品(applicable products)：


	
	3.
	請說明如果取得專利權之後，國內外可能授權或應用該專利技術的對象有哪些，以及預期可授權的時間為何?
a.可能授權的對象有哪些(廠商名稱)
b.請說明該發明技術與上面列舉的廠商之間關聯性，為什麼上面列舉的是可能受授權廠商?
c.預期可授權的時間
平均而言，中華民國、美國、日本專利從申請至取得專利權大約2年，歐盟專利申請至取得專利權大約需要5.5年

	17.技術內容、較佳實施例之說明：
*舉出至少一項關於本發明之技術內容、較佳實施例(可配合圖示說明)，使熟習該技術者能了解其內容並可據以實施。


	18.中文技術摘要（Description of Invention in Chinese）：
*請以簡明文字說明有關本發明/創作之內容特點。

	19.附圖


附表二
	核能研究所專利申請專業審查表

	表 單 編 號
	

	專利構想名稱
	

	發   明  人
	

	申請國別與理由
	

	用 途 簡 介
	

	審查項目及評分
	審查委員一評分
	審查委員二評分
	審查委員三評分

	一、技術及策略性(50%)

	1.技術等級(10%)
	
	
	

	2.技術生命(10%)
· 10年以上(10分)
· 5年以上(7分)
· 1年以上(4分)
	
	
	

	3.創新性(10%)
	
	
	

	4.技術競爭性(10%)
	
	
	

	5.研發成熟度(10%)
	
	
	

	二、商業及應用性(50%)

	1. 應用價值(8%)
· 300萬以上(8分)
· 100萬以上(5分)
· 50萬以上(3分)
	
	
	

	2.收入機會(7%)
· 5年以內(7分)
· 10年以內(5分)
· 15年以內(3分)
	
	
	

	3.授權機會(7%)
· 5年以內(7分)
· 10年以內(5分)
· 15年以內(3分)
	
	
	

	4.市場規模(7%)
· 5億以上(7分)
· 1億以上(5分)
· 5,000萬以上(3分)
	
	
	

	5.特定產業應用範圍(7%)
	
	
	

	6.跨不同產業應用範圍(7%)
	
	
	

	7.競爭使用(7%)
	
	
	

	三、申請國家
	□同意、□不同意
	□同意、□不同意
	□同意、□不同意

	審查委員總評
	


註：1.新申請之專利，由副所長指定三位專業委員評審。
    2.審查委員審查結果之總分75分以下為不同意，75分(含)以上為同意。
3.審查委員2位(含)以上不同意，則審核流程結束。

4.審查委員2位(含)以上同意，再簽請所部核示。
附圖二
專利管理系統申請流程(所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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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三
專利核駁答辯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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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核能研究所申請中專利之核駁答辯申請評估表

	交 流 批 號
	
	截至目前為止

已支付成本
	

	專 利 名 稱
	

	發   明  人
	

	智財局申請日
	年  月  日
	已核駁次數
	

	申請國別與理由
	

	用 途 簡 介
	

	請說明申請/不申請核駁答辯之理由
(可使用附頁及補充附件)
	1. 請說明本項申請中專利的重要性：
2. 不進行本項申請中專利之核駁答辯，是否會影響未來業務發展或同仁權益，□否，□是，請說明：                            
3. 本項申請中專利與本所其他專利關聯性？哪些專利？□無，
□有，請說明：                                        
4. 本項申請中專利之核駁原因，請說明：
5. 本項申請中專利之核駁答辯，於修正後是否具可專利性，請說明：
6. (若建議不進行核駁答辯申請者，請務必填寫本欄)本項申請中專利，不進行核駁答辯申請之原因，請說明：
7.其他補充說明：                                       
                                                       

	申請單位建議
	□進行核駁答辯，□不進行核駁答辯

	申請人
	計畫主持人
	單位主管

	
	
	

	綜計組
	專業審查
	核示

	
	
	· 進行核駁答辯
· 不進行核駁答辯
· 其他：


註：1、本項申請中專利，經由計畫主持人及申請單位副主管/主管審閱後。

     2、送交綜計組單位副主管指定3位審查委員後，再簽請副所長指派1位審查委員。
     3、專業評審委員評審後，送交所部長官核示。

     4、同意核駁答辯申請由副所長批示，不同意核駁答辯申請需經所長批可。

附圖四
專利維持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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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核能研究所專利維持申請評估表

	交 流 批 號
	
	截至目前為止

已支付成本
	

	專 利 名 稱
	

	發   明  人
	

	智財局申請日
	    年  月  日
	申 請 案 號
	

	申請國別與理由
	

	用 途 簡 介
	

	請說明維持/不維持申請之理由
(可使用附頁及補充附件)
	1. 請說明本項申請中專利的重要性：
2. 不維持申請本項專利是否會影響未來業務發展或同仁權益，
□否，□是，請說明：                                 
3. 本項申請中專利與本所其他專利關聯性？哪些專利？□無，
□有，請說明：                                        
4. (若建議不維持申請者，請務必填寫本欄)本項申請中專利，不維持申請之原因，請說明：
5. 其他補充說明：                                       
                                                       

	申請單位建議
	□維持申請，□不維持申請

	申請人
	計畫主持人
	單位主管

	
	
	

	綜計組
	專業審查
	核示

	
	
	· 維持申請
· 不維持申請
· 其他：


註：1、本項申請中專利，經由計畫主持人及申請單位副主管/主管審閱後，送綜計組續辦。
     2、綜計組單位副主管指定3位審查委員後，簽請副所長指派1位審查委員。
     3、專業評審委員評審後，送交所部長官核示。

     4、維持申請由副所長批示，不維持申請則需所長批示。

附圖五
專利維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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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核能研究所專利權繼續維護評估表

	交 流 批 號
	
	截至目前為止

已支付成本
	

	專 利 名 稱
	

	發   明  人
	

	專 利 國 別
	
	專 利 期 限
	

	用 途 簡 介
	

	請說明

(可使用附頁

及補充附件)
	1. 過去五年是否有推廣或技服，收入狀況或授權記錄：□無，

   □有，請說明：                                      
2. 過去是否曾有廠商來所洽談？廠商名稱？□無，□有：     

3. 不維護是否會影響未來業務發展或同仁權益，請說明：             

4. 與本所其他專利有何關聯性？哪些專利？□無，□有，請說明
：                                                     

5. 商品化程度，可應用於哪些產業及產品：□無，□有，請說明
：                                                    
6. 未來市場性、技術價值及其他補充說明：                 

                                                       

	申請單位建議
	□不維護，□維護

	申請人
	計畫主持人
	單位主管

	
	
	

	綜計組
	專業審查
	核示

	
	
	· 同意維護

· 不同意維護
其他：


註：1、繼續維護之專利，經由計畫主持人及申請單位副主管/主管審閱後，送綜計組續辦。
     2、綜計組單位副主管指定3位審查委員後，簽請副所長指派1位審查委員。
     3、專業評審委員評審後，送交所部長官核示。

     4、同意維護案由副所長批示，不同意維護案則需所長批示。

附表六
	核能研究所專利貢獻人員漏列補正申復表

	交 流 批 號
	
	截至目前為止

已支付成本
	

	申復人姓名
	
	單位
	
	電話
	

	專 利 名 稱
	

	專 利 國 別
	

	專 利 期 限
	

	用 途 簡 介
	

	原核定

發明創作人
	
	
	

	
	
	
	

	申復事由
	

	佐證文件

(如附件)
	實驗紀錄簿  □有 □無     頁

期刊報告    □有 □無     份

其他文件    □有 □無     份
	補充說明
	

	原核定發明人

簽     章
	
	
	

	
	
	
	

	計畫主持人
	
	單位主管
	

	核  定
	


註：1.漏列補正之專利，經由原核定發明人、計畫主持人審閱後，送交申請單位副主管/主管核示。

    2.有任何審核人員不同意，簽核流程即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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